《惠州市惠阳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办法（试行）（2024年修订）（征求意见稿）》 的政策解读
根据《广东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做好农业用水水费收费工作的指导意见》（粤发改价格〔2023〕346号）和《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优化完善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有关工作的通知》（粤财农〔2023〕137号）要求，我局对2022年3月25日制定的《惠州市惠阳区财政局关于惠州市惠阳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办法（试行）》（惠阳财农〔2022〕22号）进行了部分修订。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修订《办法》的目的及必要性

2022年3月25日制定的《惠州市惠阳区财政局关于惠州市惠阳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办法（试行）》（惠阳财农〔2022〕22号）在完善农业水价形成机制的基础上，按照总体不增加农民负担和切实保护农民合理用水权益的原则，同步建立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精准补贴标准为0.024元/m³，对农业用水主体在定额内用水给予补贴，超定额用水的，对实际用水量不予补贴，对定额内用水节约部分，按照0.024元/m³的标准进行节水奖励。并明确了奖补方式及申报程序，促进奖补政策落地生效。现根据《广东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做好农业用水水费收费工作的指导意见》（粤发改价格〔2023〕346号）和《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优化完善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有关工作的通知》（粤财农〔2023〕137号）要求，我局结合目前水价综合改革实际情况，在原《办法》基础上增设了农业水费缴纳及使用管理的相关规定，明确规定供水工程管护主体在核定用水单位应缴纳的水费额度后，可先将用水主体按规定享受的财政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折算为一部分水费予以扣除，剩余部分作为用水主体实际需缴纳的水费。折算为水费的财政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额度，由供水工程管护主体在年度农业用水补贴和节水奖励申报时一并申报，并作为供水工程管护主体的补贴收入，用于日常维护支出。折算为水费后还有结余的，结余部分按照本办法规定发放至奖补对象账户。这就进一步优化奖补方式和程序，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和用水管理机制。
制定《办法（试行）》的依据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做好农业用水水费收费工作的指导意见》（粤发改价格〔2023〕346号）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优化完善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有关工作的通知》（粤财农〔2023〕137号）
《惠州市农业用水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的指导意见》
《惠州市惠阳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

《惠阳区农业用水价格方案》



